
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关于确定三国国界交界点的协定 

 

(1999年 5月 5日签订于阿拉木图并于 2000年 1月 15日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以下简称缔约三方），遵

循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根据一九九四年九月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西段的协定》与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中哈国界的协定》的规定，就确定三国国界交界点的位

置，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三国国界交界点（以下简称

三国国界交界点）在阿尔泰山脉（南阿尔泰山脉）分水岭上，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２９８８年高地北偏东北约２．８１公里，俄罗斯联邦境内３０８６高地西南

约３．００公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３３３９高地南偏东南约２．９０公里。 

三国国界交界点的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９°０６．９′，东经８７°１７．２′；直

角坐标为Ｘ＝５４４２５９５，Ｙ＝１５５２０９０５，高程为３３２７。 

坐标和高程分别采用１９４２年坐标系和波罗的海高程系。 

第二条 

三国国界交界点的位置用红色圆圈标绘在比例尺为１：５００００的地图上。

上述地图附在本协定之后，并作为其不可分割的部分。 

本协定第一条所述的距离和高程以及三国国界交界点的地理坐标、直角坐标均

系从上述地图上量取的。 

第三条 

从三国国界交界点起，国界线按有关国家之间的现行边界条约规定行。 

第四条 

由于三国国界交界点位于终年积雪的雪山上，难以通行，缔约三方商定在该点

不设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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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缔约三方应在完成为使本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后相互通知。本

协定自最后一份书面通知发出之日起生效。 

本协定于一九九九年五月五日在阿拉木图签署，一式三份，每份都用中文、俄

文和哈文写成。如对文本的解释出现分歧，以中文、俄文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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